
憲法法庭通知書（稿 ）

地 址 ：100203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一 段 12 4號 

承 辦 人 ：孫國慧 
電 話 ：02-23618577轉775

受 文 者 ：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崮1 1 4年6月1 2日
發文字號：憲庭洋114憲國1字第114)000162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

主 旨 ：憲法法庭審理114年度憲國字第1號貴院聲請案，為釐清相 

關 事 實 ，請就說明三所列事項，於中華民國 114年6月3 0曰 

前惠予函復，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依憲法訴訟法第19條第 1項規定辦理。

二 、 貴院前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24日提出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 

書及附件 1 1 : 「中華民國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 

總 報 告 （修 正 本） （第一冊）」第22頁至第26頁 、第453 

頁至第462頁 影 本 （下稱附件1 1 ) ，並於同年5月16日提出 

「憲法訴訟陳述意見書」 （下稱陳述意見書）及附件19 : 

「中華民國 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修正

本）（第一冊）」第20頁至第21頁 影 本 （下稱附件 1 9 ) ，合 

先 敘 明 。

三 、 貴院所提出之陳述意見書及附件仍有未明之處，敬請依下 

列說明以計算式表達並提供參考佐證，以釐清事實：

㈠陳述意見書第 2頁第1行至第 3行 所 述 ： 「……又國家人權 

業務個案删減 85, 000千元後加計通案删減 29, 631千 元 ，

....累計國家人權業務計晝删減 114, 631千 元 。」惟並未

提供通案删減29, 631千元之詳細計算式，請提供並檢附佐 

證 。尤請詳述附件 11中案2 5 5、案2 5 8、案293及案 310等4 

案部分之個案删減與通案删減之先後加減運算關係及最終

第一頁



實際刪減數額，亦即敘明依附件19第21頁第七點如何適用 

於 本 案 ，請以計算式表示。

㈡陳述意見書第2頁第2行至第3行 所 述 ：「……一般事務費 

已 全 數 删 除 ，累 計 國 家 人 權 業 務 計 晝 刪 減 114, 631千 

元 。」其 中 「一般事務費已全數刪除」部 分 ，如依通案删 

減比例10%計 算 （參見附件11第457頁） ，實則一般事務費 

尚餘有9 0 %，與所述全數删除有所出入，請再予敘明。

㈢國家人權業務於委員會提案時，個案删減數額為85, 000千 

元 （參見附件11第457頁） ，惟該提案表中並未敘明用途 

別 。請詳述此85, 000千元之個案删減數額如何決定及分配 

至各分支計晝之用途別科目進行扣減，並提供相關法令依 

據及預算業務實務做法。

㈣國家人權業務之通案删減數額依陳述意見書所述為29, 631 

千 元 ，但國家人權業務個案删減數額為85, 000千 元 ，顯已 

逾前開通案決議刪減數額，如依附件19第21頁第七點前 

段 ，則似應以各委員會個案删減數額為準，何以須再與通 

案刪減數額累計？請敘明理由。

正本：監察院、訴訟代理人李元德律師、訴訟代理人王首雁律師

副本：

憲法法庭

審 判 長  謝 〇 〇



均詳卷

2 壹 、茲 依 鈞 庭 民 國 （下同）114年6月12日蕙庭洋114憲國Y字第1141000162

3 號 函 所 詢 事 項 ，提出陳述意見書事：

4 一 、有 關 鈞 庭 垂 詢 ： 「陳述意見書第2 頁第1行至第3行 所 述 ： 『…… 國

5 家人權業務個案删減85,000千元後加計通案删減29,631千 元 ，…… 累

^ 計國家人權業務計晝删減114,631千 元 。』惟並未提供通案刪減29,631

7 千元之詳細計算式，請提供並檢附佐證。尤請詳述附件11中案2 5 5、

8 案25 8、案293及案310等4案部分之個案删減與通案删減之先後加減運

9 算關係及最終實際删減數額，亦即敘明依附件19第21頁第七點如何適

10 用 於 本 案 ，請以計算式表示。」謹 說 明 如 下 ：

11 (一 )個案删減與通案删減之運算關係：

12 1.立法院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修正本 )(第一冊)第21頁第

13 七 點 ： 「各委員會審查結果(含機密部分），均應依通案決議辦理，不再

14 逐 一 敘 明 ，惟各委員會處理後之删減數，如逾通案決議删減比例，則以 

I  各委員會審查删減數為準；院會處理後之刪減數，以院會處理後之删減

16 數 為 準 （但不超過預算編列數），各機關均應切實依決議核實分別删減，

17 未達通案決議删減比例，則增加減列不足之數。」 【請參聲請人114年5

18 月1 6日所呈鈞庭憲法訴訟陳述意見書之附件 19】依立法院上開審議總

19 結 果 ，針對同一預算内容進行刪減者，除非各委員會審查删減數高於通

20 案決議删減比例，否則均應依通案決議辦理；院會處理後之刪減數低於

21 通案決議删減比例，應增加減列不足之數。

22 2.查 ，114年度預算案於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時，並無刪減數【附

23 件 2 1第1 8 5 3頁】 ，聲請人本次預算删減案 2 5 5 、案2 5 8 、案2 9 3 、案3 1 0等

惠 法 法 庭 收 文 號

____________ ^度

冩 七 字第丨〇〇 ̂ ~ €

憲法訴訟補充陳述意見書

聲 請 人  監察院

代 表 人  陳菊（院長）

訴訟代理人 李元德律師

王首雁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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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均 為 4完會處理後之删減數」 。而其中案255係 減 列 「監察院一般事 

務費」10,000千 元 【請 參 聲 請 人 114年3月2 4日所呈鈞庭法規範憲法審  

查聲請書之附件11第453頁】，删減預算内容與通案删減案由第9點 相 同 。 

通案刪減案由第9點之删減數額為監察院一般事務費之1 0 % 【請參聲請人 

114年3月2 4日所呈鈞庭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之附件 11第24頁】 ，即 

12,097千元【附件22之公式 5】。因就監察院一般事務費之同一預算内容， 

通案及個案均有删減，且通案删減數额已大於個案删減數额，故案 255 

之刪減金額併入前開通案刪減，按較高金額減列。

3. 同 樣 地 ，案258係 減 列 「監察院派員出國計晝預算」10,966千元(全數為 

國外旅費）【請參聲請人114年3月2 4曰所呈鈞庭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  

之附件11第455頁】，刪減内容與通案刪減案由第 2點之國外旅費相同【請 

參 聲 請 人 114年3月2 4 日 所 呈 鉤 庭 法 規 範 憲 法 審 查 聲 請 書 之 附 件 11第 

2 2頁】 ，且通零删減係全數删除，數額為監察院國外旅費全額12,966千 

元 【請參: 1 祿 ^ ^

i  安較高金額減列。

4. 除上述通案決議與個案删減係針對同一預算内容進行刪減，而有併入較 

高金額之情形外，另有通案決議與個案删減所删減之預算項目不同，而 

為分別删減之情形。例如前述通案刪減案由第9點 ，係統删聲請人全院一 

般事務費之10 % (針對全院不分工作計晝之一般事務費，包括一般行政、 

議 事 業 務 、調 查 巡 察 業 務 、國家人權業務等各工作計晝中之一般事務 

費），而案293之個案删減則係單獨針對國家人權業務此一工作計晝中全 

部分支計晝之用途別科目，删減 85,000千 元 【請參聲請人114年3月2 4曰 

所呈鈞庭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之附件 11第459頁】。通案删減案由第 

9點與案293個案删減預算内容並非同一，即須分別進行删減。

5. 因 此 ，部分工作計晝(例如議事業務及調查巡察業務 )經個案删減後，再 

加計通案決議删減數額(針對全院不分工作計晝之特定數項分支計晝之

公式6】，大於案258删減監察院國外旅費10,966千 元 。 

個案删減金額，故案258之删減金額亦併入通案删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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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別科目），其工作計晝預算額度已遭全數删減，而通案決議要求删減

之數額卻仍有剩餘【請參聲請人 114年3月2 4日所呈鉤庭法規範憲法審  

查聲請書第 12頁第5行至第 15行 、13頁第3行至第 11行】 。此時通案刪減  

數額將由其他仍有剩餘預算之工作計晝(即國家人權業務)進行減列，以 

符合依決議核實删減之要求。

(二) 國家人權通案删減29,631千元之詳細計算說明：

1.依立法院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修正本 )(第一冊)第21頁 

第八點通案删減決議【請參附件21及 聲 請 人 114年3月2 4日 所 呈 鈞 庭 法  

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之附件11第22頁至第2 6頁】 ，並與行政院主計總處 

核 算 結 果 ，聲請人通案删減數為33，19 4千元【請參附件22之公式2及聲請 

人 114年3 月2 4 日 所 呈 鈞 庭 法 規 範 憲 法 審 查 聲 請 書 之 附 件 12第4 9頁至 

第50頁】 。承 前 所 述 ，一 般 行 政 、議 事 業 務 、調查巡察業務等計晝之預 

算 ，於個案删減下幾已盡數删除，無足夠預算額度再供通案删減。故聲 

請人通案删減數，扣除該等計書所餘尚可供通案删減之預算額度後，其 

餘通案刪減數額即為國家人權業務計書之減列額度，共計29,631千元（聲 

請人通案删減數33，19 4千元，扣除議事業務尚可供通案删減額度3,562千 

元及調查巡察業務尚可供通案刪減額度1千 元 ，尚餘29,631千元之通案删 

減 數額，由國家人權業務減列）【請參附件22之公式1、公式3及公式4】。

(三) 綜 上 ，基於通案冊 j減與個案删減之分別減列，部分工作計晝之預算已 

於針對各該計晝之個案删減中幾近全數删減，所餘之通案删減數額由 

國家人權計畫減列。故國家人權計晝除受針對該計晝個案删減之案293 

删減8,500千元，另再減列通案删減29,631千元(通案刪減對象本即包括 

國家人權業務，且因其他計晝已無預算額度供刪減，國家人權業務尚 

再為減列），共計删減114,631千元【請參附件22】，删減幅度達96.9%(計 

算 式 ：國家人權業務預算114,631千元除以118,256千元=0.969)。

二 、有 關 鈞 庭 垂 詢 ：「陳述意見書第2頁第2行至第3行 所 述 ： 『……一 

般 事 務 費 已 全 數 删 除 ，累計國家人權業務計晝删減114,631千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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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 『一般事務費已全數删除』部 分 ，如依通案删減比例1 0 % 計算(參 

見附件11第457頁），實則一般事務費尚餘有9 0 % ，與所述全數删除有  

所 出 入 ，請 再 予敘明。」謹 說 明 如 下 ：

(一) 如 前 所 述 ，聲請人依通案删減案由第9點 決 議 ，一般事務費需删減 

10%(12,097千元）【請 參 聲 請 人 114年3月2 4 日 所 呈 鈞 庭 法 規 範 憲 法  

審查聲請書之附件11第24頁 、附件22】 ，該通案删減係針對全院不分  

工作計晝之全部一般事務費進行删減 , 包括一般行政、議 事 業 務 、調 

查巡察業務及國家人權業務等各工作計晝中分支計晝之一般事務費， 

皆須删減。

(二) 惟一般行政、議 事 業 務 、調查巡察業務等計畫之預算，於個案刪減後  

幾 已 盡 數 刪 除 ，並無足夠之預算額度再進行通案刪減(將刪減至負  

盘 1 。為依立法院決議之刪減數額核實刪減，爰由國家人權業務計畫減  

列 ，刪減國家人權業務之一般事務費。再加上國家人權業務之預算經

案293個案删減計晝 85,000千 元 ，已被删減7成 以 上 ，最終國家人權業 

務之一般事務費，亦遭删畢。

(三) 綜 上 ，通案删減案由第9點 決 議 ，一般事務費需删減1 0 % ，並非代表聲 

請人之一般事務費預算僅被删減1 0 % 。各工作計晝之删減數額，包括 

通案删減及個案删減，然因一般行政、議 事 業 務 、調查巡察業務等計 

晝 之 預 算 ，於個案删減下幾已盡數删除，無足夠預算額度再供通案删 

減 ，故全院一般事務費之通案刪減數額，除議事業務及調查巡察業務 

尚餘可供通案删減額度外，由國家人權業務計晝内之一般事務費進行 

減 列 。加之國家人權業務預算已經案293個案删減逾 7成 ，故最終國家 

人權業務之一般事務費非僅刪減10°/。，而是悉數删除。

三 、有 關 鈞 庭 垂 詢 ：「國家人權業務於委員會提案時，個案删減數額為  

85,000千元(參見附件11第457頁），惟該提案表中並未敘明用途別。請 

詳述此85,000千元之個案删減數額如何決定及分配至各分支計晝之  

用途別科目進行扣減，並提供相關法令依據及預算業務實務作法。」

4



謹 說 明 如 下 ：

2 ( 一 ) 按 ，預算法第 55條 第 1項 規 定 ： 「各機關應按其法定預算，並依中央主

3 計機關之規定編造歲入、歲出分配預算。」故聲請人應依法定預算進

4 行 分 配 。而85,000千元之個案删減，於國家人權業務預算中如何扣減，

5 係整體審酌案293删 減 金 額 、通 案 删 減 金 額 ，及考量後續業務執行需

6 要 ，決定扣減項目與數額。

7 (二）國家人權業務預算依中華民國 114年 度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案 ，係删減

8 9 6 . 9 %，僅餘3 . 1 % 。預算業務實務上僅能將預算保留於通訊費、物品

9 等用途別科目，絕大多數預算皆遭刪除，無法維持聲請人職權之行使。 

i /  四 、有 關 鈞 庭 垂 詢 ：「國家人權業務之通案删減數依陳述意見書所述為

11 29,631千 元 ，但國家人權業務個案删減數額為85,000千元，顯已逾前

12 開通案決議删減數額，如依附件19第2 1頁第七點前段，則似應以各委

13 員會個案删減數額為準，何以須再與通案刪減額累計？請敘明理由。」

14 謹 說 明 如 下 ：

15 (一)依立法院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修正本 )(第一冊)第21

16 頁第七點前段： 「各委員會審查結果（含機密部分） ，均應依通案決

17 議 辦 理 ，不 再 逐 一 敘 明 ，惟各委員會審查删減數，如逾通案決議删減

18 比 例 ，則以各委員會審查删減數為準。」惟如前所述，聲請人114年度

1_ 預算案於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時並無删減數【請參附件21第

20 1853頁】，相關删減全係發生於院會階段，故無法適用上開前段規定。

21 (二 )再者，案293個案删減 85,000千元僅係針對國家人權業務工作計晝内之

22 所有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預算進行删減。而通案刪減數額29,631千

23 元 ，其中除包含全院不分工作計畫之特定用途別科目（例如全院國内

24 旅 費 、全 院 水 電 費 、全院一般事務費等），尚有其他工作計晝之預算因

25 不足以再删減，而由國家人權業務計晝減列通案删減。通案刪減29,631

26 千元與案293個案删減 85,000千元所删減之預算内容並非相同，故删減 

數 須 相加計算。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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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聲請人前於114年3月2 4日所呈鈞庭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附件13之

監察院114年度預算内容係暫列，因行政院主計總處現已正式公告中

央政府114年度法定預算，謹檢呈其中聲請人監察院部分如附件2 3 。 

此致

憲法法庭 公鑒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 7 曰

具 狀 人 聲 請 人 監 察 院

代 表 人 陳 菊 (院 長 ）

撰 狀 人 訴 訟 代 理 人 李 元 德 律 師

王首雁律師

6



附屬文件之名稱及其件數

文件編號 文件名稱或内容 備註

附件21 中華民國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 

總 報 告 (修 正 本 )(第四冊）第 1775頁 、第 

1788頁及第1853頁至第1859頁影本

附件22 憲法訴訟補充陳述意見書相關計算式

附件23 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告中央政府114年度法 

定預算中之監察院部分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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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1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度中央政府 

總預算案審 查 總報告（修正本）

(第四冊）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3 月 2 1 日  
華總ー經字第 11 4000 26191號





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結果

一 、歳入部分

第 2 款罰款及賠償收人

第 1項 總 統 府 ，無列數。

第 2 項 國 史 館 ，無列數。

第 3 項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無列敷。

第 7項 人 事 行 政 總 處 ，無列敷》

第 8項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無列敷。

第 2 2項 立 法 院 17萬 2 千 元 ，照列。

第 2 3項 司 法 院 ，無列敷。

第 2 4項 最 局 法 院  '無列數。

第 2 5項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無列敷。

第 2 6項臺中高等行政法院，無列敷。

第 2 7項高雄高等行政法院，無列敷。

第 2 8項 法 官 學 院 ，無列敷。

第 2 9項智慧財産及商業法院，無列敷。

第 30項臺灣高等法院 247萬 2 千 元 ，照列。

第 31項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56萬 元 ，照列。

第 32項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萬 元 ，照 列 。

第 33項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3萬 元 ，照 列 。

第 34項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11萬 元 ，照 列 。

第 35項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672萬 2 千 元 ，照列 。

本項通過決議2 項 ：

(一)114年度臺灣臺北地方法院預算案於第1 目 「罰金罰鍰及怠金」第 1節 「罰金罰 

鍰」編列預算126萬 6 千元。

惟 查 ，該筆款項為預估罰金罰鍰之金額，112年度決算數僅4 1萬 5 千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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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8項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 132萬 6千 元 ，照列。

第 129項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338萬 8千 元 ，照列。

第 130項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46萬 元 ，照列。

第 131項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 231萬 4 千 元 ，照列。

第 132項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61萬 7千 元 ，照列。

第 133項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1，255萬 4 千 元 ，照列。

第 134項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 151萬 8千 元 ，照列。

第 135項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83萬 4 千 元 ，照列。

第 136項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 101萬 2 千 元 ，照列。

第 137項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60萬 8千 元 ，照列。

第 138項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 128萬 元 ，照列。

第 139項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30萬 5千 元 ，照列。

第 140項福建高等檢察署金門檢察分署 1萬 7 千 元 ，照列。

第 141項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 2 2萬 4 千 元 ，照列。

第 142項福建連江地方檢察署，無列敷。

第 143項 調 査 局 81萬 元 ，照列。

ニ 、歳出部分 

第 1款總統府主管

第 1項 總 統 府 11億 2,302萬3千 元 ，照列。

本項通過決議10項 ：

(一)114年度總統府歳出預算第1 目 「一般行政」項 下 「人員維持」中 「人事費」之 

「戰略顧問待遇」編列預算1，965萬 9 千 元 ，凍結 196萬 6 千 元 ，俟向立法院司 

法及法制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ニ）113年 6 月賴總統清德宣布成立「國家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 、「健康臺灣推動 

委員會」及 「全社會防衛朝性委員會」等三大委員會，該委員會會議討論結果 

將與行政院對接，具高度共識者作成政策建議，由行政部門就後瀆決策作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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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的能源系統應以公正、有 序 、平等的方式轉型遠離化石燃料」。2 0 2 4年我國 

總統府宣布成立國家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重新設定 2032、2035年減碳新目標 

，並強化台灣氣候行動，推動碳排淨零轉型，提升產業國際競爭力。

然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113年度結餘雖突破1 兆元創下歴史新高，但其 

投融資決策並未納入氣候風險分析，投資組合及氣候相關資訊透明度偏低，也 

未向大眾揭露氣候變遷對投資的正負影響。近期環保團體針對國內四大基金前 

十大投資標的進行碳足跡分析，其結果顯示退撫基金的投融資碳排量為四大基 

金中最高，恐有違我國推動淨零轉型之政策目標。

爰建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研議將氣候風險納入其投融資決策考 

量 ，公布投融資標的之碳足跡，並 於 3 個月内向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提出 

相關書面報告。

第 6款監察院主管

第 1項監察院 1 0億 9 , 7 1 1萬9千 元 ，照列。

本項通過決議16項 ：

(一 )經查從 110至 114年度「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皆為增列，除 110年度決算 

數高於實現數金額外，於 112年度保留更達 2 2 2萬 6 千 元 ，保留比率是27.8% 

。然此預算主要用於強化機關職能、保障人權及推廣人權教育等相關素材製作 

與媒體宣傳，但若是這樣的預算執行效率，除無法完全發揮該有之政策推廣與 

媒宣的目的外，也表示實際編列的預算實有浮編之虞。

爰請監察院於2 個月内向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ニ）114年度監察院預算案於第5 目 「國家人權業務」項 下 「教育、推廣與交流」中 

「業務費」之 「一般事務費」編列預算3,212萬6千 元 。

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為鼓勵各界參與人權相關活動，每年辦理人權海報 

設計競賽活動，透過參賽者對當代人權議題的關注，轉化融入海報設計的創作 

過 程 ，逐步體悟人權的理念及價值，提出創作成果，以提升社會大眾對於人權 

議題的認識，112年適逢世界人權宣言7 5 週 年 ，於台北、台南、高雄舉辦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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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周年海報特展，共有70萬 3,484參展人次。

然 113年度於高雄市立圖書館、國立臺灣圖書館ニ處展出該年度人權海報 

設計競賽獲獎作品，觀展人數卻大幅降低，實屬可惜。國家人權委員會應研議 

持續擴大展出空間，俾利更多民眾於生活中接觸人權活動，深化民眾對於人權 

議題之關注與理解。

請監察院於3個月内向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三) 為促進人權發展，増進社會自由平等，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發布2023-2026 

中程策略計畫，據以推動人權業務，達成監督及推廣人權教育之目標，112年度 

辦理之人權教育推廣活動，如與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合作，舉辦系列活動

「話影像人權ー我們的人權教育影展」 ，深入教學現場，頗有成效。

然查現行國家人權委員會之人權教育推廣活動，多集中於高中以上學生， 

如 「人權海報設計競賽」及校園巡迴影展等，對象均以高中生為主。惟國小與 

國中階段為價值觀與基本道德素養形成之關鍵時期，人權教育若能於此階段推 

動 ，將有助於學生建立基本權利意識與同理心，並深化對自由、平等與尊重之 

認 識 。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應將人權教育向下延伸至國中小學生，讓更多學 

齡層學生能夠接觸並理解人權議題。

(四) 為確保監察資訊系統正常運作，監察院近年賡續辦理監察業務管理系統、公職 

人員財産申報查核平臺等2 0 餘個應用系統委外維護案，1 1 4年度預算數1,417 

萬 2 千 元 ，較 113年預算數 1,131萬 元 ，増加 286萬 2 千 元 ，且監察院資訊系統 

委外維護經費近五年之年度預算數均超過1，000萬元，在核心業務、技術傳承、 

機敏性上恐存有資安風險，由於某些業務資訊系統屬監察院較為核心職能或較 

具機敏性之作業項目，如多數仍委由民間業者協助辦理，除需花費高額委外費 

用 外 ，其後亦恐面臨業務不連貫、經驗無法傳承及資安管理等風險。

監察院應檢討資訊業務委外維護之合理性及必要性，強化機關對委外維護 

系統及軟硬體設施之主控性，俾有效節約委外經費支出，並降低資安管理風險 

。爰建請監察院於3 個月内向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提出相關書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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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近年網路直播盛行，許多政治人物利用直播平台與網友互動，並收受觀眾「斗 

内」 （donate) ，作為金流來源之一。根據直播平台之後台顕示，部分政治人物 

的單月斗內金額甚至突破百萬元，顯示直播收受斗內已成為政治人物接收金流 

方法之一。然 而 ，《政治獻金法》對於此類新興金流樣態尚無明確規範，可能 

使斗內捐贈形式成為《政治獻金法》規範外的灰色地帶，進一步引發資金來源 

透明度與公平性之疑慮，未来於選舉期間恐將更為顯著。

爰建請監察院儘速請主管機關内政部對直播平台斗內等相關疑義，邀集有 

關機關會商研議。

(六） 114年度監察院預算案於第3 目 「調査巡察業務」項 下 「委員國外考察」編列預 

算 265萬 2千元。

依 據 「中央各主管機關編制114年度概算應行注意辦理事項」第 5 項有關 

緊縮經常支出規定，行政院對派員出國計畫預算，訂有抑制成長之原則性規定 

。114年監察院委員出國考察預算較於113年高出7 1萬 7 千 元 ，與前揭規定未 

盡相符。爰建請監察院於3 個月内向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七) 政治獻金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公職人員財産申報法相關財產規定皆 

未設有虛擬貨幣等規定，但鑑於洗錢防制法，已經把特殊洗錢罪増訂利用虛擬 

資産帳號犯洗錢罪之刑事處罰，顯示虛擬貨幣在財産申報及利益衝突的潛在風 

險應受到重視，且虛擬貨幣因匿名性及高流動性，可能被用於隠匿財産、利益 

輸送或政治獻金流向的隱瞞。經 查 ，監察院為政治獻金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 

迴避法、公職人員財産申報法之相關業務機關，請監察院積極與行政院溝通， 

加速提出政治獻金法修法草案。

(八) 114年度監察院預算案於第1 目 「一般行政」項 下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中 「業 

務費」之 「國內旅費」編列預算5 5萬 元 ，但未提交詳細的計畫報告，監察院應 

說明國內旅費的用途與相關計畫，確保此預算使用的合理性和透明度。爰請監 

察院於 1個月内向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九) 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第2 條 第 1 款 ：「人權委員會對涉及酷刑、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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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或構成各種形式歧視之事件進行調査，並依法處理及救濟」且監察院 114 

年施政計畫提及「推動建置國家防制酷刑機制工作」訪查人權益遭侵害處所， 

監督政府機關人權業務執行成效，國家人權委員會議決議成立防制酷刑執行專 

案小組，且針對法務部及衛生福利部所屬8 所兒少安置機構進行貴地訪視，目 

的除在發掘人權侵害問題，提出有效之建議，並期與該處所之主管或管理機關 

(構）交流意見，共同合作以強化人權之保障，促進有關機關（構 ）自發性之 

改善人權現況。

持續關注法務部及衛生福利部所屬8 所兒少安置機構，以促進有關機關（ 

構）自發性之改善人權現況，並適時對外公布相關成果。

(十)人工智慧需要大量數據進行訓練和運行，這可能導致個人隱私的侵害，應確保 

數據收集、儲 存 、處理和共享的過程符合隱私權保障，人工智慧系統的運用上 

，牽涉到重大公共利益的應用，例如醫療、教 育 、金融或政府決策，而人工智 

慧隨之帶來的負面影響，包括深偽（deepfake) 、虛假訊息、不平等、歧 視 、仇 

恨性言論等對不利處境群體影響之人權議題亦逐漸浮現。鑑於國家人權委員會 

在 2022年中程計畫中將「數位人櫂」設為優先人權議題，並對此類技術其合法 

个生和必要性進行評估，爰請監察院就持續強化A I數位人權之保障，並適時將辦 

理情形及成果對外公布。

(十一）;114年度監察院預算案於第3 目 「調査巡察業務」項 下 「調査巡察業務」編列 

預算 1,571萬 4 千元。

其中調査人員等専業訓練5 2萬 6 千 元 ，未有詳細論述専業訓練如何進行 

、課程規劃安排等，如何達成該計畫内容之預期成果，缺乏整體目的與進程 

安 排 ，是否設有檢驗成效評估機制，抑或中、短期課程目標。

另 外 ，専業訓練是否能加強調查效能，如何加強現行下所缺乏之處理能 

力 ，並做通盤整理後，再予以規劃系統性専業訓練課程。爰請監察院於3 個 

月內針對上述問題，向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十二)鑑於數位化已成全球政府提升行政效率與透明度之重要趨勢，監察院作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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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監察機關，應積極導入數位技術，全面提升業務流程與調查效能，以應曰 

益複雑之行政監察需求。推動數位化轉型應包括人工智慧與大數據分析之應 

用 ，透過建立專屬數據庫系統，整合來自政府機關、公開資訊與民眾陳情資 

訊 ，快速發現違規行為或潜在問題；此 外 ，監察院亦可開發電子化案件管理 

平 台 ，實現案件從分派到報告全程線上處理，縮短調查時間並提升跨部門協 

作效率。

在資訊公開與互動方面，監察院應建立透明且友善之數位平台，公開調 

查進展與決議内容，並設置專屬互動介面，方便民眾提交陳情或提供線索， 

増強公共參與。同 時 ，為確保數位化轉型之安全性與隱私保護，應強化數位 

安全措施，含資料加密、權限管理與安全審核機制，避免敏感資料外洩或遭 

不當使用。

早前為加強跟社會大眾溝通，監察院亦積極辦理監察服務多元化數位轉 

型規劃，除試辦視訊陳情新制，彈劾案件亦改以「懲戒案件線上移送系統」 

移送懲戒法院審理，效率皆大幅提升，深具指標性意義，更顯數位化轉型之 

重要性。

為持續加速監察院之數位化轉型，請監察院持續加強員エ數位技能培訓 

，如人工智慧應用、大數據分析與數位工具操作之實務能力，並確保内部人 

員能熟練運用新技術支持業務需求。爰 此 ，建請監察院於3 個月內提送書面 

報告予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詳細說明數位化轉型的具體規劃、推動進 

度與預期效益，以確保成果能切實提升監察效能並符合國家需求。

(十三)有鑑於2020年通過《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要求監察院落實憲法對 

人民權利之维護與促進人權，並於該法第 2 條職權強調，需協助政府機關依 

據國際人權標準提立法建議，以及監督政府機關各項職務之人權改善。然監 

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草創之初，即遭遇疫情，以致初期並未落實國人對貴委 

員會之期待。

参 酌 2020年疫情期間，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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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兒童權利委員會等各單位，為因應各國緊急措施所發布相關法規範 

，有違正常時期法治國之相關原則，對此聯合國各委員會發布C0 VID-19 

Guidance指 引 ，建立原則規範確保各國政府，即便在疫情期間，緊急防疫措 

施仍應符合合法性、必要性、比例原則、不歧視原則等法律原則，並嚴格規 

範權利限制之解釋。

對 此 ，國家人權委員會並未有相應之積極参照指引之措施，僅強調於疫 

情結束後，全面檢討政府相關防疫作為，恐有違組織法之相關職能疑慮。

爰 此 ，建請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針對積極接軌國際相關法規範之方 

案與精進作為，於 3 個月內提送書面報告予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十四)監察院114年度預算「國家人權業務」編列 1,097萬6 千元預算，辦理人權教 

材開發製作與人權教育推廣。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辦理的民意調査報告中 

，顯示國人對五大國際人權公約的聽聞程度未達三成，國家人權委員會作為 

人權保障及促進的專責機關，近年來與政府機關合作（如公務人員保障及培 

訓委員會、國家教育研究院） ，辦理公務人員及教育人員的人權教育，也與 

大學合作將青年族群納入主體，辦理青年人權教育培力推廣計畫，允宜定期 

檢討成效並精進内容。

人權教育的普及與推廣有其重要性，人權會應持續強化各種推廣宣導的 

方 式 ，將國際人權公約規範及人權意識能深人到大眾的日常生活，且向下扎 

根 ，提升國人的人權理念，以维護台灣整體人權進步與保障。

爰建請監察院於3 個月内就擴大推廣人權教育向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 

會提出書面報告。

(十五）114年度監察院預算案於第1 目 「一般行政」項 下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中 「 

業務費」之 「一般事務費」編列預算2,000 萬 7 千元。其中辦理「員工健康檢 

查費及員ェ協助費」編列 209萬 5千 元 ，經查相較113年度増加超過一成。

鑑於公務人員面臨之壓カ日益増長，為完善並強化各機關推動職場心理 

健康促進工作，政府積極推動員ェ協助方案（EAP) ，而監察院自1 1 3年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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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運作該方案，並將營造友善職場環境作為1 1 4年施政計畫，且増加該項目 

預算之編列，惟實際辦理服務内容及使用情形未明，爰建請監察院於3 個月 

内向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就「監察院員エ協助方案推動情形」提出書面 

報告。

(十六)114年度監察院預算案於第4 目 「財産申報業務」項 下 「政治獻金申報」業務 

費編列預算61萬 元 。

就 近 1 0年 度 （1 0 3至 112年度監察院政治獻金查核調查案件審議結果以 

觀 ，該期間總計審議1,548案 ，其中處罰718案 ，占 46.4% ;不處罰811案 ， 

占 52.4%，不處罰比率逾五成，其中擬參選人之不處罰比率為7 2 . 4 % )，各該 

查核發現之處罰態樣概為外資捐贈、超額捐贈、逾期申報、未申報、違法收 

受 、超過 1 5日始存入政治獻金專戶等。

惟擬參選人不處罰比率相較偏高之原因，究係所查核案件多無申報不實 

等情事，抑或存在人力、法規等查核限制，以致查無不法實據而結案，恐受 

質 疑 ，亟待該院通盤檢討政治獻金之查核限制，如 ：直播捐獻抖内、虛擬通 

貨等新型捐贈等。是否為政治獻金之範疇；超過新臺幣 1 0萬元以上支出，是 

否應以政治獻金專戶匯出以勾稽金流等，均宜加強與政治獻金法主管機關內 

政部及相關部會（如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研議法規制度之健全及完備事宜。

由於政治獻金查核恐受人力、法規之限制而影響查核結果，監察院允宜 

通盤檢討查核限制，並加強跨部會研議相關法制之健全性，俾符政治獻金公 

正 、公開、透明之立法初衷。

爰建請監察院於3 個月内向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第 12款法務部主管

第 1項 法 務 部 2 8億1,377萬4 千 元 ，照列。

本項通過決議32項 ：

(一）114年度法務部歳出預算第2 目 「法務行政」項 下 「辦理檢察行政業務」中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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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2

憲法訴訟補充陳述意見書相關計算式 

國家人權業務計畫刪減數114,631 千元=通案删減數29,631千元(公式 

1)+案 2 9 3删減 85,000千元

【公式 1 : 國家人權業務通案删減數29,631千元】

29,631千元=聲請人通案删減數33，194 千元(公式2)-議事業務通案删 

減數3,562千元(公式3)-調査巡察業務通案删減數1 千元(公式4)

【公式 2 :聲請人通案删減數33，194千元】

33，194 千元= 設備及投資48,309 千元*6 % (註 1)+委辦費 1,900千元 

* 1 0 % (註2)+養護費8,494千元*5 % (註3) + 國内旅費6,718千元*2 0 %  

(註4)+國外旅費I2,966千元*100%(註5)+水電費10,827千元*1 0 % (註 

6)+特別費2，190千元*100%(註7)+—般事務費120,966 千元*1 0 % (註 

8)

註 1 :依據立法院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修正本)(第 

一冊）-有關中央各機關及所屬通案删減【以下簡稱■•通案删減】 

案由11(即本補充陳述意見書附件2 1之第 2 2 頁 ，參照）

註 2 :通案删減案由7(附件 2 1之第 2 4 頁參照）

註 3 :通案删減案由6(附件 2 1之第 2 3 頁參照）

註 4 :通案刪減案由3(附件 2 1之第 2 2 頁參照）

言主5 :通案删減案由2(附件 2 1之第 2 2 頁參照）

註 6 :通案刪減案由4(附件 2 1之第 2 2 頁參照）

註 7 :通案删減案由5(附件 2 1之第 2 2 頁參照）

註 8 :通案刪減案由9(附件 2 1之第 2 4 頁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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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 3 :議事業務所餘可供通案删減之預算數額3 ,562千元】

3,562千元=預算數 18,562千元-案275删減15,000 千元

【公式 4 :調査巡察業務所餘可供通案删減之預算數額1 千元】

1 千元=預算數18,366 千元-案282删 減 18,365千元

【公式5 : —般事務費通案删減數12,097 千元】

12,097 千元=預算數120,966 千元*10 %

【公式 6 : 國外旅費通案删減數I2,9 6 6千元】

12,966千元=預算數 12,966千元*100%



中央政府總預算 附 件 2 3

經 資 嶋  單位:新臺幣千元

№ n 本年度 上年度 前年度 本年度與
說 明

款 項 g 節 名稱及編號 預算數 預算數 決算數 上年度比較

6
0007000000 

監察院主管 2,621,352 2,708,729 2,645,020 -87,377

1

0007010000 

監察院 833,683 1,053,933 1,027,016 -220,250

3607010000 

監察支出 833,683 1,053,933 1,027,016 -220,250

1

3607010100 

一般行政 800,088 849,315 825,295 -49,227 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較 

如下 ：

1. 人員維持費800,088千元，較上年 

度伸算增列調整待遇等經費33，260 

千元。

2 .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及資訊管理未編 

列預算，較上年度減列82,487千元

о

2
3607010300 

議事業務 - 8,911 7,945 _8,911 本年度未編列預算，較上年度減列議 

事行政及國際監察事務活動等經費8 ， 

911千元。

3
3607010900 

調査巡察業務 - 17,642 17,478 ■17,642 本年度未編列預算，較上年度減列調 

查巡察業務及委員國外考察等經費17 

,642千 元 。

4

3607011200 

时產申報業務 7,958 8,103 7,230 -145 本年度預算數之内容與上年度之比較 

如下：

1.公職人員財産申報經費6 , 822千元 

，較上年度減列通訊費等150千元

2.政治獻金申報經費610千 元 ，較上 

年度減列申報資料鍵入費等7千元

3.利益衝突迴避及遊說經費526千元 

，較上年度增列國内旅費等12千元

5
3607011500 

國家人權業務 3,625 120,616 111,284 -116,991 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較 

如下：

1. 規劃、評估與研究經費1，729千元

，較上年度減列國家人權公約監督 

及童要人權議題研究等經費41,541 

千元 。

2. 訪 視 、調查與合作經費741千 元 ， 

較上年度減列辦理系統性訪查等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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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總預算 

歳出機關別預算表
經資門併計 中 華民國 1 1 4年度 單 位 ：新臺幣千元

n 本年度 上年度 前年度 本年度與
說 明

款 項 目 節 名稱及編號 預算數 預算數 決算數 上年度比較

費38,246千元。

3,教 育 、推廣與交流經費1，155千元 

，較上年度減列人權教育推廣及國 

際交流等經費37,204千元。

6
3607019000 

—般建築及設備 18,990 46,324 57,783 -27,334

1

3607019002 

營建工程 16,990 17,427 43,380 -437 本年度預算數之内容與上年度之比較 

如 下 ：

1. 辦理國定古蹟區域等維護工程及改 

善消防系統等經費14,545千元，較 

上年度增列3,983千元。

2. 新增中央空調、通風監控汰換等經 

費2,445千元。

3. 上年度陳1请中心等服務空間整體規 

劃及設備増設等預算業已編竣，所 

列6,865千元如數減列。

2
3607019011 

交通及運輸設備 - 2,963 - -2,963 上年度汰換公務車2輛預算業已編竣 

，所列2,963千元如數減列。

3
3607019019 

其他設備 2,000 25,934 14,403 ■23,934 本年度預算數之内容與上年度之比較 

如 下 ：

1. 辦理全球資訊網無障礙改善等經費 

2,000千元。

2 . 上年度辦理政治獻金不得捐贈者資 

料整合平臺再造計畫等預算業已編 

唆 ，所列25,934千元如數減列。

7
3607019800 

第一預備金 3,022 3,022 _ _仍照上年度預算數編列。

2
0007100000

審計部 1,343,919 1,247,611 1,202,927 96,308

3607100000 

監察支出 1,343,919 1,247,611 1,202,927 96,308

1

3607100100 

-般行政 1,227,799 1,133,159 1,107,960 94,640 本年度預算數之内容與上年度之比較 

如 下 ：

1. 人員維持費1，110,229千 元 ，較上 

年度伸算增列調整待遇等經費59,9 

60千 元 。

2.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費51,300千元， 

較上年度增列電費及行政庶務委外 

等經費5,427千元。

3 . 辦公事務設備汰換及辦公廳舍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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